
父亲早逝

母亲带大三个子女

“我父亲去世得早， 母亲辛辛苦

苦把我们三个子女拉扯大， 一直没有

再婚。 后来我们成家立业了， 母亲还

帮忙带过孙辈。” 说起自己的母亲，

岳女士眼睛红红的， 说到动情处不禁

潸然泪下。

岳女士告诉我， 自己是家里最小

的女儿， 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

姐： “我女儿出生后， 母亲来帮忙带

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一直住在我家，

到现在已经七年了。”

由于岳女士的女儿是孙辈里最小

的一个， 岳女士的母亲带她的时间也

最久， 因此老人对这个小外孙女格外

疼爱。 爱屋及乌， 母亲和岳女士的感

情也最深。

渐渐地， 哥哥和姐姐对岳女士和

母亲越来越疏远， 每年除了春节时会

走动一下， 平时几乎没有来往。

“今年年初， 母亲身体突然出现

了一些状况， 我陪她去医院做了检

查， 医生说是阿尔兹海默症初期的症

状， 需要进行治疗和定期检查。 医生

也明确告知， 对于阿尔兹海默症目前

还没有彻底治愈的方法， 只能尽量控

制病情发展， 延缓症状恶化。”

春节会面时， 岳女士将这一情况

告知了哥哥和姐姐， 并表示自己一定

会尽力让母亲接受最好的治疗。

母亲患病

哥哥提出监护问题

春节过后的一天， 原本很少联系

的哥哥突然给岳女士打来电话： “一

开始他询问了母亲的病情和治疗情

况， 但说着说着， 他就提到了‘监

护’ 问题， 说他和我姐就这事已经商

量过了， 他可以担任监护人……”

突然听到“监护” 这个词， 岳女

士颇感意外。 因为母亲虽然有一些早

期症状， 但医生判断她的身体情况仍

然比较好。 “哥哥和姐姐原本对母亲

基本不闻不问， 怎么一听说得了这

病， 就想到监护的事了？”

岳女士说， 她在网上搜索了“监

护” 的意思， 这才意识到哥哥和姐姐

恐怕在意的不是母亲， 而是她名下的

房子。

岳女士告诉我， 母亲早年有一处

承租的公房， 前几年老宅拆迁， 拿到

了一套位于郊区的大房子。 但由于位

置比较偏远， 平时母亲又是和她住在

一起， 因此这处房子常年处于出租状

态， 每个月几千元的租金都是母亲自

己在管理。

岳女士意识到， 如果母亲将来到

了需要监护的程度， 那么监护人就可

以取得这些租金和这处房子的支配权

……感到担忧的她经人介绍找到我咨

询该如何应对。

意定监护

避免将来产生纠纷

听了岳女士讲述的情况， 我告诉

她， 根据法律规定：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

理被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保护被

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

合法权益。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

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 除为维护

被监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

财产。

当然， 岳女士的担忧也有一定的道

理。 而且， 如果将来为了监护权问题，

兄妹、 姐妹之间产生纠纷， 那么很可能

需要起诉由法院作出裁断。

基于岳女士母亲的情况， 我建议她

考虑“意定监护” 这一方式。

根据 《民法典》 第三十三条规定：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可以

与其近亲属、 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

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

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时， 由该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

在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

通过“意定监护” 可以最大限度化解将

来可能产生的监护权纷争。 如果老人的

神志情况欠佳， 为了确保意定监护的效

力， 还可以考虑采取公证的方式。

根据一般的办理流程， 公证员会为

当事人起草意定监护协议， 从监护人监

护的范围内容、 监护人权利的限制、 意

定监护生效条件等方面对协议进行完

善。

公证员会与老人进行谈话， 审查老

人的神志情况， 并对谈话过程以及双方

签订意定监护协议的全程进行录音录

像， 并办理意定监护公证。

通过这样的程序， 一旦老人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 被指定的监护人可以有行

使监护权的依据。 如果其他人对签订协

议时老人的行为能力提出质疑， 公证方

式也能最大限度地应对质疑。

同时， 我向岳女士建议， 为了更进

一步预防将来争夺遗产的纠纷， 在尊重

老人意愿的前提下， 除了意定监护之

外， 还可以让老人订立一份遗嘱。

过了一段时间， 岳女士告诉我她已

经就此事和母亲做了沟通， 随后去做了

意定监护的公证。 如果将来母亲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 指定她作为监护人。

同时， 母亲还一并订立了一份公证

遗嘱。

“做完这些， 母亲特地召集我们几

个子女开了个家庭会议， 把这些情况都

开诚布公地说了。 哥哥姐姐听说已经办

了公证， 也都没有说什么……”

□ 上海浩信律师事务所 和晓科

  我国 《民法典 》 规定 ：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由下

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

任监护人 ： （一 ） 配偶 ；

（二 ） 父母 、 子女 ； （三 ）

其他近亲属； （四） 其他愿

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

织， 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 。

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

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

的， 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

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 有关

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 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

人； 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

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

人。

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 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

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

愿，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

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指

定监护人前， 被监护人的人

身权利、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

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

的， 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

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法

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

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监护人被指定后， 不得

擅自变更； 擅自变更的， 不

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

任。

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

的人的， 监护人由民政部门

担任， 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

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

会担任。

监护人的职责是代理被

监护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

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 、

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等。 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

职责。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

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

护人的财产。

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 应当最大程度地尊

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保

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

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

的民事法律行为。 对被监护

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 ，

监护人不得干涉。

监护人如果有严重损害

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等行为

的， 有关个人或者组织可以

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

格。

 对监护有争议

可以起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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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女士的父亲早年去世， 母亲独自将三个子女拉扯大。

由于近些年母亲一直和岳女士一家同住， 哥哥姐姐与岳女士

和母亲越来越疏远

年初， 母亲被发现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 得知此事后，

哥哥特地打来电话， 提出了“监护” 问题……

老人患病

子女都想监护

一纸协议

提前化解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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